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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苏高速公路联网营运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江苏高速公路联网营运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江苏高速公路联网营运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江苏高速公路联网营运管理有限公司    

提供营运技术服务公告提供营运技术服务公告提供营运技术服务公告提供营运技术服务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重要内容提示重要内容提示重要内容提示：：：：    

● 本公司及本公司的 85%附属公司广靖锡澄公司与其分别持有约 4.42%股权

的联网公司就提供营运技术服务订立了框架协议。 

 

● 由于本公司控股股东交通控股直接及间接持有联网公司超过 30%股权（不

包括通过本公司及广靖锡澄公司持有的权益），根据香港上市规则，联网

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人士，联网公司向本公司及广靖锡澄公司提供营运技

术服务是持续关联交易。预计该项技术服务费 2009 年、2010 年及 2011

年均少于本公司 200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综合资产总值、2008 年度经审

计综合收入及本公司目前市值的 2.5%，故提供营运技术服务是根据香港

上市规则第 14A.34 条的持续关连交易及上海上市规则的关联交易，须符

合报告及公告规定，但无须独立股东批准。 

 

● 在 2009 年 8 月 21 日召开的本公司第六届二次董事会会议上,本公司董事

(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批准了该等交易。 

 

● 本公司董事中与交通控股有关联的董事，即沈长全先生、孙宏宁先生、陈

祥辉先生、杜文毅先生、崔小龙先生已就该等交易之决议回避表决。 

 

● 本公司董事(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该等交易乃是在本公司及广靖锡

澄公司的一般及日常业务中进行，属于一般商业条款，公平合理且符合本

公司股东整体利。 

 

一一一一、、、、交易概述交易概述交易概述交易概述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宣布本公司及本公司

的 85%附属公司江苏广靖锡澄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广靖锡澄广靖锡澄广靖锡澄广靖锡澄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分别与江苏高速公路联网营运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网公司联网公司联网公司联网公司”）于 2009

年 8 月 21 日就联网公司提供高速公路联网营运管理技术服务签署框架协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准确和完整准确和完整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对公告的对公告的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虚假记载虚假记载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误导性陈述或者误导性陈述或者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协议有效期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联网公司服务费按江

苏省物价局不时批准的高速公路联网服务费标准征收。 

 

本公司及广靖锡澄公司分别各持有联网公司约 4.42％股权。由于本公司控

股股东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交通控股交通控股交通控股交通控股”）直接及间接持有联网公司超过 30%

的股权（不包括通过本公司及广靖锡澄公司持有的权益)，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香港上市规则”)，联网公司是本公司关联人士，联网

公司向本公司及广靖锡澄公司提供技术服务的交易构成持续关联交易。基于

2009 年上半年度支付费用及预计每年 15％的增长，预计 2009 年、2010 年及 2011

年最高年度技术服务费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00 元（约 11,343,013 港元）、

11,500,000 元(约 13,044,464 港元) 及 13,225,000 元(约 15,001,134 港元), 

少于本公司 200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综合资产总值、2008 年度经审计综合收入

及本公司目前市值的 2.5%，故技术服务安排是根据香港上市规则第 14A.34 条的

持续关联交易，须符合报告及公告规定，但无须独立股东批准。技术服务交易须

符合香港上市规则第 14A.37 至 14A.40 条关于年度审阅的规定。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规则（“上海上市规则”），联网公司是本公司关联人士，提供技术服务

是关联交易。由于该等交易没有达到本公司净资产的 5％，故根据上海上市规则，

须符合报告及公告规定，但无须独立股东批准。 

 

本公司董事中与交通控股有关联的董事，即沈长全先生、孙宏宁先生、陈祥

辉先生、杜文毅先生、崔小龙先生已对此交易之表决回避表决。其余所有董事均

对此项交易投了赞成票，本公司 2 名独立非执行董事也对该等交易投了赞成票。

本公司董事(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该等交易乃是在本公司及广靖锡澄公司

一般及日常业务中进行，属于一般商业条款，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股东整体利

益。 

 

该等关联交易无需经其它任何规管部门批准。 

 

二二二二、、、、交易方介绍交易方介绍交易方介绍交易方介绍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中国江苏南京市马群大道 6 号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沈长全 

注册资本： 人民币 5,037,747 千元 

主营业务： 江苏省境内收费公路及高速公路建设、管理、养护

及收费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净利润： 

（2008 年度）： 

人民币 1,599,423 千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会计标准） 

人民币 1,637,622 千元（根据香港财务报告准则）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

资产： 

（2008 年度）： 

人民币 16,407,740 千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会计标准） 

人民币 15,074,163 千元（根据香港财务报告准则） 

 

江苏广靖锡澄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中国江苏南京市马群大道 6 号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根林 

注册资本： 人民币 850,000 千元 

主营业务： 高速公路建设、管理、养护及收费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净利润： 

（2008 年度）： 

人民币 299,074 千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资产： 

（2008 年度）： 

人民币 2,881,691 千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会计标准） 

 

江苏高速公路联网营运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中国江苏南京市马群新街 189 号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祥辉 

注册资本： 人民币 48,650 千元 



主营业务： 高速公路联网收费技术服务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净利润： 

（2008 年度）： 

人民币-217.79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资产： 

（2008 年度）： 

人民币 48,691.45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三三三三、、、、交易的原因交易的原因交易的原因交易的原因、、、、技术服务费的厘定技术服务费的厘定技术服务费的厘定技术服务费的厘定、、、、支付支付支付支付    

本公司及本公司附属公司广靖锡澄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建设及经营管理江苏

省内部分收费公路和高速公路，联网公司为江苏省内唯一一家提供高速公路联网

收费技术服务的公司，由成立时江苏省内各主要高速公路路桥公司参股；其服务

内容包括：通行费审批、结帐服务、高速公路信息服务、营运监控等服务。 

 

为使该公司自主经营、规范运作及稳健发展，经与参股成员单位协商同意，

联网公司可分别向路网成员单位收取技术服务费，收费标准按照不以盈利为目

的，收支基本平衡，略有节余的原则核定，并提交路网各成员单位审议后报江苏

省物价局批准。 

 

根据联网公司一届五次董事会决议和江苏省物价局苏价服[2008]204 号《省

物价局关于高速公路联网服务费标准的批复》，联网公司向高速公路联网成员单

位提供联网营运服务收取的费用标准为：以拆账后通行费收入为基数，现金收入

按不超过 0.2%、非现金收入按不超过 2%，并明确在通行费收入增长较快时，联

网公司应与各路网成员单位协商，适当降低技术服务费。 

 

本公司及广靖锡澄公司自 2009 年上半年度支付的相关技术服务费为人民币

3,687,873 元（约 4,183,159 港元）。 

 

技术服务费支付：联网公司将沪宁高速公路、广靖高速公路及锡澄高速公路

的通行费收入报表及技术服务费金额送本公司及广靖锡澄公司核对无误后，于本

月内由本公司及广靖锡澄公司分别将技术服务费通过银行转帐支付给联网公司。 

 



四四四四、、、、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情况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情况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情况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情况    

本公司及本公司附属公司广靖锡澄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建设及经营管理江苏

省内部分收费公路和高速公路，而联网公司主要向江苏省内高速公路公司提供高

速公路联网收费技术服务。 

 

本公司所经营的沪宁高速公路、及广靖锡澄公司经营的广靖高速公路及锡澄

高速公路已被纳入江苏省联网收费路网中，为确保该路收费系统正常运转，及时

准确实现路网中通行费收入的合理拆分，需要联网公司提供相关技术服务、网络

支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及收费系统升级改造等研究和组织实施。因此本公

司及广靖锡澄公司（连同其它高速路网成员单位）须按照江苏省物价局核定的收

费标准，向联网公司支付营运技术服务费。 

 

该交易乃是在本公司日常业务中进行，对本公司并无负面影响。 

 

五五五五、、、、董事董事董事董事、、、、独立非执行董事意见独立非执行董事意见独立非执行董事意见独立非执行董事意见    

本公司董事(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该等交易为在公司及广靖锡澄公司

一般及日常业务中进行，且条款均为一般商业条款，公平合理，符合本公司全体

股东利益。 

 

六六六六、、、、备查文件目录备查文件目录备查文件目录备查文件目录    

    下列文件将与正常营业时间内在本公司注册地址（中国江苏南京市马群大道

6 号）供股东查阅： 

1、本公司董事会决议以及经董事签字的会议记录； 

2、江苏高速公路联网营运管理有限公司一届五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及 

3、苏价服[2008]204 号《省物价局关于高速公路联网服务费标准的批复》。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二○○○○○○○○九年八月二十一日九年八月二十一日九年八月二十一日九年八月二十一日    


